
1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

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 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

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

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

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后附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投标人的投标货

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所

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如本

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

标方法及评标标准”。

4.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不得仅将招标文件内容简单复制粘贴

作为投标响应，还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否则将作无效投标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

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

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6.本项目所属行业：工业。所属行业依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

011〕300 号）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的有关规定执行。

7.本项目采购需求表中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材料或承诺书的，请在《技术要求偏离表》

或《商务要求偏离表》中应答时，注明相关文件材料或承诺书放置的页码。

标项名称：北海市中医医院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设备（64 排螺旋 CT）采购项目

采购预算：655.00 万元。



本项目核心产品为“X 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设备（64 排螺旋 CT）”。

一、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采购

数量
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1

X 射线计算机断层

摄影设备（64 排螺

旋 CT）

台 1

一、设备核心技术参数

▲1.为保证整机稳定性和兼容性，要求影像链核心部件（球管、探

测器、高压发生器）与 CT 为同品牌厂家自主研发生产。

2.主要参数

2.1 探测器系统：

2.1.1 探测器排列 64 排；

2.1.2 探测器物理总数：≥50000 个；

▲2.1.3 每排探测器物理个数≥800 个；

▲2.1.4 探测器在等中心线 Z 轴有效覆盖宽度≥39mm；

2.2 球管和高压发生器

2.2.1 高压发生器：高压发生器功率≥50kW；

▲2.2.2 球管等效热容量：≥30MHu；

▲2.2.3 球管焦点到探测器的距离≤95cm；

▲2.2.4 小焦点大小≤0.6mm*0.7mm；

2.2.5 连续螺旋扫描时间≥120s；

3. 扫描参数：

▲3.1 最快扫描速度≤0.35s；

3.2 最小扫描层厚≤0.75mm；

▲3.3 空间分辨率 MTF10%≥14LP/cm；

3.4 图像最快重建速度≥50 幅/秒；

4.主控台

4.1 全身 1024*1024 重建矩阵；

4.2 硬盘容量≥2000GB；

5.临床功能

▲5.1 具备双能量能谱扫描。



5.2 心脏成像：

5.2.1 具备心电门控；

5.2.2 支持钙化积分分析；

5.2.3 冠脉血管分析。

5.3 灌注成像：支持灌注扫描及后处理等功能。

5.4 后处理功能：

5.4.1 具有独立后处理工作站（如支持头颈 CTA、冠脉 CTA 及其

他部位 CTA 的 AI 自动后处理模块，可自动识别血管、钙化斑块并

生成三维重建图像，处理时间速度快）。

5.4.2 具备多平面重建（MPR）、最大、最小密度投影（MIP、MinlP）、

容积再现（VR）、仿真内窥镜等功能。

二、国家医保政策适配要求

1.收费合规性

1.1 扫描层厚≤0.75mm，满足医保 “薄层扫描” 检查服务的加收

项条件。

1.2 配备 AI 辅助诊断功能（如冠脉狭窄分析等）。

2.影像存储

2.1 标配 DICOM 3.0 接口并连接，支持并可完成影像云端存储及患

者移动端调阅，符合“云影像”要求。

三、扩展配置与配套设施

1.包括机房防护特装以及空调系统等

1.1 机房设计符合国家规定的放射防护要求，四周墙体、门窗铅当

量≥2mmPb，观察窗铅当量≥3mmPb。

1.2 机房最小有效使用面积≥30 ㎡，最小单边长度≥4.5m。

2.职业病危害评价与环保验收要求 （确保机房辐射安全）

2.1.预评价

2.2 控制效果评价（竣工验收评价）与环评：须按照生态环境部门

的要求，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相关工作，确保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通过卫生行政部门的审查验收，并完成环保验收备案，取得全部必

要的批复和备案凭证。



2.3 全面负责设备相关的全部政府报备、第三方检测及评审工作

（如配置许可、辐射检测、环保验收等），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

费用。

3.配备 UPS 不间断电源。

3.配套 AI 功能模块

3.1 头颈 CTA 及冠脉 CTA 及其他部位 CTA 的 AI 自动后处理：支

持血管狭窄程度等量化分析及报告生成。

3.2 配套 AI 辅助诊断：

▲3.2.1 肺结节 AI：支持肺结节检测、良恶性评估及随访对比。

▲3.2.2 肋骨骨折 AI：支持自动识别骨折部位及类型。

3.2.3 冠脉 AI：支持冠状动脉狭窄分析及斑块成分识别。

3.2.4 头颈 AI：支持头颈部血管病变诊断及三维重建。

3.2.5 报告质控 AI：能自动提示文字、语法、左右、长度大小单位

等识别、纠错及建议。

4.配套 QCT 骨密度模块

▲4.1 系统组成包含体模或者同步自体模较准，注册证与设备的一

致，功能满足：脊柱和髋部三维骨密度测定；肝脏脂肪、肌肉脂肪

功能；并满足可连接多台 CT 正常使用。

4.2 上述 AI 软件需与医院 PACS 系统无缝对接，支持多模态影像

（CTA、CTP）联合分析。

5.配备高压注射器

▲5.1 双筒高压注射器，可升级个性化注射方案软件功能（如腹部、

心脏、肺动脉等）；具备双流功能；针筒无方向性安装，可在任何

位置卸下针筒，针筒支持无障碍任意角度安装和卸载；实时图形显

示压力曲线；标配半导体加热套。

5.2 技术参数：最高压力≥320psi; 注射速度为 0.1-10mL/s，

0.1mL/s 增量；200ml 一次性无菌空针筒。

6.保修与相关配件

6.1 整机保修三年，包含球管、探测器等核心部件，提供 7×24 小

时远程故障诊断及 24 小时内工程师现场维修。



6.2 配 2 套诊断工作站（含≥8M 医用高清显示屏）。

6.3 提供 3套铅当量≥0.5mmPb 的医用防护服（含铅衣、围脖、手

套）,2 块 80cm×160cm 铅毯。

6.4 配套后处理工作站（含专用电脑、专用高清显示器等）。

6.5 CT 操作间专用操作台、桌椅 1套。

四、其他要求

1.培训与技术支持

1.1 供应商提供操作培训（含 AI 模块使用）及临床应用支持，确

保科室人员熟练掌握设备功能。

2.兼容性

设备需与医院现有 PACS、RIS 系统兼容，支持 DICOM 数据传输及

电子报告及图像生成。

3.其他相关配套接口（新增）

提供设备及各个配套 AI、骨密度 QCT 等其他需接入 PACS 系统的接

口（含接口费用等），保证各设备互联正常使用。

4.提供包括专用配电箱、电缆及管线在内的全套供电配套设,，包

括但不限于将供电线路铺设至设备指定安装位置并安装专用配电

箱/空气开关确保设备在抵达甲方(医院)指定安装地地后即可获得

稳定、合规的电力供应。

▲二、商务条款

合同履行期限

及地点

1、合同履行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日历天内，交货、安装调试完成并交付使用。

2、合同履行地点：北海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期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个日历日内。政府采购合同规定。

付款条件

政府采购合同规定分四期付款：（以下款项均在采购人内部流程审批完成及财政相关部门审批

完成后支付。）

1、第一期：合同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 20%作为

预付款；

2、第二期：全部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后，凭双方签署验收合格证，中标



人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支付至总合同金额的 60%。

3、第三期：经采购人验收配套服务符合合同约定，并办理相关确认手续后 10 个工作日内，

采购人支付至总合同金额的 80%。

4、第四期：设备质保期满 18 个月后，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至总合同金额的 100%。

5、中标供应商在申请付款时将同等金额、合法有效的发票开具给甲方，否则甲方有权顺延付

款。

验收标准

1.验收工作由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负责安装的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国家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及采购文件要求、合同及中标供应商承诺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逐条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所

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2.验收应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及合同的技术要求，同时也应符合生产厂商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各项

技术指标和参数要求，参数要求必须符合采购文件参数规定，如发现与采购文件参数不符且造

成无法验收的，将以不实质响应竞标要求论处。

3.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的原装产品；中标人所提供的所有设备必须是签订合

同之日前 1年内生产的机型。

4.本项目中的货物，供应商竞标时必须提供包含该设备生产商编写的、完整的、中（英）文版

的性能参数描述等有关产品说明或彩页（可以是从生产厂家网页下载的 PDF 或 HTML 文件）。

当响应文件提供的设备性能参数与该设备生产商提供的性能参数不符合时，以后者为准。

5.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6.中标人在货物验收时由采购单位对照招标文件的功能目标及技术指标全面核对检验，对所有

要求出具的证明文件的原件进行核查，如不符合招标文件的技术需求及要求以及提供虚假承诺

的，按相关规定做退货处理及违约处理，中标人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留进一步追究

责任的权利。

7.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等。

设备售后要求

1.质保期：整机原厂三年上门质保维保。

2.服务响应时间：7×24 小时提供服务。电话报修要求 2 小时内响应，如果合同设备停机且需

要现场服务，工程师将在 24 小时内到达维修现场。

3.备品备件要求：维修设备时更换问题部件，并负责备件的运输，具体包括：

（1）提供保修所需的备件供应要及时、充足。

（2）备件必须是原厂提供的未拆封原装备件

4.培训条款：



由生产厂家为用户提供使用技术培训，使用培训为验收要件之一，没有经过培训，视为没能完

成验收。

其他要求

1.投标总报价为现场交货价，包括：

（1）货物的价格；

（2）货物的标准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的价格；

（3）运输、调试、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费用；

（4）安装费用；

（5）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费。

2.请提供与论证产品相关的资料、履约能力、信誉、业绩等资料。

3.本标项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境外的产品）参

与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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